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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院〔2025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传媒大学关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
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》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根据《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

法》《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专业学位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

定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生院制定了《中国传媒大学关于专

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》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研究生院

2025 年 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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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关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

取得创新成果的规定

第一条 为提高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专博生”）

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水平，保障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中国传媒

大学攻读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述“攻读学位期间”指博士研究生入学之

日至学位答辩前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述“创新成果”指符合本专业领域或专业

方向培养目标，为攻读学位而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、作品获奖、

学术成果等。

第四条 学术论文的分类与认定以学校科研、教学、创作项

目及成果的认定与评价办法为准，计分以本规定为准。学术论

文须已正式刊发。

第五条 专博生在学期间取得创新成果累计分数应不少于 8

分，且作为核心创作人员或主要创作人员（或传统出版作品署

名第一、第二）获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分应不低于 5 分。

第六条 专业实践成果计分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戏剧与影视专业领域

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广播电视

作品

在国家级或省级卫视播出 8 5 2 1

获颁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

（剧标）
8 5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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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院线电影

作品
获颁公映许可证（龙标） 8 5 2 1

网络视听

作品

获颁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（网

标）
8 5 2 1

在主流网络平台播出并产生较

大正面社会影响，点击量不少

于 1000 万次

8 5 2 1

网络视听

作品（海

外）

经由国内网络平台（海外版）

进行播出并具有正面社会影

响，点击量不少于 100 万

8 5 2 1

播音主持

作品
在国家级或省级卫视播出 8 5 2 1

有声语言

创作作品

在主流网络平台播出并产生较

大正面社会影响，点击量不少

于 1000 万次

8 5 2 1

音像制品
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发

行量 10 万份以上
6 4 2 1

跨媒介创

作

在主流展出场所或重要活动中

展出，累计参观超过 10 万人

次

6 4 2 1

（二）音乐专业领域

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音乐、声

音类作品

在中央总台及省级卫视播出的

影视作品或院线电影公映作品

中承担录音、混音、声音剪辑

或音乐创作、编辑等工作

8 5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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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音乐、声

音类作品

在千人以上规模音乐会、CD

出版物、戏剧和新媒体及其他

媒介作品中担任声音设计类、

音乐类及录音工程实践类工作

6 4 2 1

音乐、声

音类作品

在校级 200 人以上规模音乐

会、戏剧及其他媒介作品中担

任声音设计类、音乐类及录音

工程实践类工作

4 2 1 1

（三）美术与书法专业领域

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美术或书

法作品

参加国际重要展览；美术馆级

别展览；国内 A级全国美术展

览；中国美协主办的展览

8 5 2 1

美术或书

法作品

省部级以上政府主办的展览；

国内外权威部门的专利认定；

国际重要学术刊物、著作论述

与收编

6 4 2 1

（四）出版专业领域

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音像出版

物

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发

行量 10 万份以上
8 5 2 1

新兴出版

物

在主流网络等新业态平台播出

并产生较大正面社会影响，点

击量不少于 1000 万次

8 5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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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

形态
要求

核心创

作人员

分值

主要创

作人员

分值

重要参

与人员

分值

其他参

与人员

分值

跨媒介创

作

在多媒体平台进行线上展陈、

宣发和传播，累计参观超过 10

万人次

8 5 2 1

作品

形态
要求

第一署

名

第二署

名

第三署

名

第四署

名

传统出版

物

书报刊等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

行
8 5 2 1

数字出版

运营产品

参加数字出版产品设计运营或

数字出版服务运营,产品已正式

出版或正式发布运营

6 4 2 1

书报刊特

约编辑

以特约编辑身份正式出版图

书、报纸、刊物
6 4 2 1

图书策划
以责编身份策划图书且正式出

版
6 4 2 1

期刊策划
以编辑身份策划期刊且正式出

版
6 4 2 1

说明：

1.核心创作人员指对作品完成有关键影响的创作人员，包括导演、编剧、负责创作

的制片人、撰稿、监制、出品人、剪辑指导；负责统筹策划的编导、记者、主持人；

责任编辑等。

2.主要创作人员指对作品完成有重大影响的创作人员，包括动画导演、动画美术总

监、动画及特效电影的特效总监、合成总监、剧集作品的分集导演；摄影指导、美

术指导、剪辑师；负责节目出镜的主持人、采访的记者、后期编辑；组稿、编撰、

策划编辑等。

3.重要参与人员指对作品完成有重要作用的参与人员，包括故事板艺术家、原画

师、主美术设计、主要角色建模、特效组长、合成组长；责任校对等。

4.其他参与人员指对作品完成有一定作用的参与人员，包括动画师、美术设计、特

效师、合成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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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作品获奖计分办法如下：

要求

核心创作人员

(或署名第一)

分值

主要创作人员

(或署名第二)

分值

重要参与人员

(或署名第三)

分值

其他参与人员

(或署名第四)

分值

专业作品在学校认

可的国际 A类奖项

中获奖

10 6 2 1

专业作品获国家级

奖项
8 5 2 1

专业作品在省部级

比赛奖项或政府主

办的节展中获奖

6 4 2 1

专业作品获协会

级、行业级奖项
4 3 2 1

第八条 学术成果计分办法如下：

（一）学术论文

论文级别 作者排序 单位 分值

A1 类及以上刊物
本人一作 分/篇 12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6

A2 类刊物
本人一作 分/篇 8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4

C 类刊物
本人一作 分/篇 6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3

E 类刊物
本人一作 分/篇 2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1

顶级国

际会议

主旨发言 本人一作 分/篇 8

非主旨发言 本人一作 分/篇 6

二类国际会议、国内顶

级会议主旨发言
本人一作 分/篇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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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研究、咨询与建言献策报告

成果形式 作者排序 单位 分值

国家级或省部级研究、

咨询、建言献策报告

本人一作 分/篇 6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3

司局级研究、咨询、建

言献策报告

本人一作 分/篇 2

导师一作、本人二作 分/篇 1

第九条 专业实践成果的署名单位原则上应含有“中国传媒

大学”，专博生署名须含“中国传媒大学”。获奖作品的署名

单位应含有“中国传媒大学”，专博生署名须为“中国传媒大

学”。学术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“中国传媒大学”，专博

生第一署名须为“中国传媒大学”。

第十条 专博生取得其他重大创新成果的，可在征得导师同

意后提出申请，由培养单位分委会单独审议认定。分委会将认

定结果、计分结果及依据报研究生院审核。

第十一条 专博生创新成果完成情况须经分委会讨论并认定，

未达到创新成果要求者，不得进行学位答辩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述专业实践成果及作品获奖计分办法由

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分别设定，研究生院统一发布。

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在此基础上制定不低于本规

定的具体要求，报研究生院审核并备案。

第十三条本规定自 2024 级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，

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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